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黃培弘  

            馬久惠  

0000000000000000

            張素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潤東  

            歐斯陸  

0000000000000000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炳憲  

上  訴  人  劉毓忠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文虎律師

上  訴  人  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廖龍印  

0000000000000000

            廖乃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廖乃儀  

            廖崇毅  

            林燕雪  

            林劉敏常

0000000000000000

            林天祐  

            陳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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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凱  

上  訴  人  陳慶榮  

0000000000000000

            賴森林  

            詹蕎福  

            王宇軒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龔淑儀  

上  訴  人  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0000000000000000

參  加  人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陸秀蓮  

被  上訴人  吳世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

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於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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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黃培弘提起之上訴，依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原審其餘同造

共同訴訟人馬久惠、劉毓忠、張素梅、廖乃瑩（即廖敏雄之

承受訴訟人）、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

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金鳳、陳慶榮、賴森林、詹蕎

福、劉潤東、歐斯陸、王宇軒、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

訟人）、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爰併列渠等為上

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

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

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訴訟繫屬

中，原共有人廖敏雄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上

訴人廖乃瑩為廖敏雄之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附

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41至447、459至465頁），經被上訴

人具狀聲明由○○○、廖乃瑩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1至

32頁），嗣廖敏雄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

號土地（下各稱地號，合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廖乃瑩

分割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

審卷三第87、99頁），經被上訴人撤回對○○○之承受訴訟

（見原審卷三第327頁），僅由廖乃瑩承受訴訟；又原共有

人黃金枝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鄭瑞明為○○○之繼

承人，有戶役政資訊個人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戶籍謄

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77至181、315頁），嗣黃金枝

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由鄭瑞明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5、97頁），經被上訴

人具狀聲明由鄭瑞明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335至33

6頁）；另上訴人王宇軒於00年0月00日出生（見原審卷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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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頁），於本件起訴時尚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王鐘洽、

龔少娟代理，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王宇軒已成年而取得訴訟

能力，其法定代理權已經消滅，經被上訴人依法聲明由其本

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82、93頁），均核無不合。

三、本件上訴人劉毓忠、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

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慶榮、賴森林、詹蕎

福、王宇軒、鄭瑞明、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及參

加人，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

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

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復

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自得訴請裁判分割。伊同意黃培

弘主張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之原

物分割方案（下稱附圖方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

824條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原審判決系爭土地變

價分割，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黃培弘聲明不服，提

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同意附圖方案。

二、上訴人方面：　　

(一)黃培弘主張：系爭土地並無原物分割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

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並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下稱○○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

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互為金錢補償如附表二所示，

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

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所示，並按附表二所

示金額互為找補。

(二)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主張：同意附圖方案等語。並上訴

聲明：同意黃培弘上開聲明。

(三)張素梅、劉潤東、歐斯陸（下稱張素梅等3人）主張：系爭

土地為山坡地，區域狹長，鄰接道路區域極少，實際坡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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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差異極大，獨立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均選擇較平坦、臨

路、已開發完成且經濟價值高之區域，應補償其他共有人之

損失。系爭土地因全區坡度差異極大，仍有許多區域未開

發、不適合開發或無法開發，經濟價值高低落差很大，很難

公平分割，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

案，附圖方案將伊等與他共有人分割為同一區塊，違反伊等

意願，且需付費補償；對於附表二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

明：上訴駁回。

(四)陳金鳳、王宇軒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

意附圖方案，其餘意見同張素梅等3人；對於附表二配賦表

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五)賴森林、鄭瑞明、林燕雪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

案，不同意附圖方案。

(六)張清富律師即共有人○○○遺產管理人（下稱○○○）主

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因共有人○○○已死

亡，且無繼承人，僅有抵押債權人，自無原物分割取得特定

範圍土地之必要，況且，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目的僅為了結

現務，而非就遺產為現實管理使用，故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

以清償所知債務，餘款繳交國庫，較為妥適等語。

(七)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詹蕎福（下稱廖乃瑩等

5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

則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廣達24289.75平方公尺，其中並有多

條產業道路、排水溝，考慮地形複雜、土地價值差異甚大，

應可變價分割，將價金分配各共有人，以期公平。系爭土地

合計22人所共有，可耕作面積亦少，以原物再予細分，不易

兼顧土地利用方式。退而言之，系爭2筆土地可合併分割，

系爭土地中屬道路、水溝部分，應維持共有等語。

(八)林劉敏常、林天祐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

述，於原審則主張：同意黃培弘於原審所提出原物分割方

案，超過持分部分希望可與其他人共有等語。

(九)陳慶榮於本件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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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參加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

則主張：伊為○○○之不動產抵押權人，為輔助○○○而參

加訴訟。○○○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無法以金錢補償分

割價差，且系爭土地之地形高低落差大，原物分割有困難，

原物分割後會造成難以使用、失去經濟效益，是以，請求將

系爭土地變價，將變價後價金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給共有人

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

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4項定

有明文。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

且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

情，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地

籍圖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115頁、卷三第77至

135頁，本院卷三第31至4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

認定，故被上訴人訴請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次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

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

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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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

第5項、第6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合併分割，係指法

院得將數宗不動產分歸各共有人一宗，或將其合併計算後，

各按應有部分計算分得土地之一部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稱

合併分割僅為分割方法，非不同土地實際合併為一宗土地，

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之1固分別規定：土

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

相同之土地為限。第192條、第193條、第224條及前條所稱

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

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然該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定，係

就不同宗土地擬合併為一宗土地所設之限制，與民法第824

條第5項所定數宗共有土地合併分割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

均為兩造共有、地段相同，而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已如前

述，則系爭土地之使用性質相同，且地界相連，有附圖可

稽，且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合併分割

（見原審卷二第74、103頁、卷三第41頁、卷四第20頁，本

院卷三第84至88頁），故本件符合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

項本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之合併分割要件，

而得合併分割，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件請求合併分割系

爭土地，應屬有據。

(三)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

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

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

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要旨參照）；且按分割共有物，究

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

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

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

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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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

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

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

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1.000地號土地東、西側有如附圖編號R1、R2、R3、R4、R5所

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北向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

而000地號土地東側亦有如附圖編號R6所示之產業道路（即○○

巷）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系爭土地須經由該○○巷產業道路

連接公路對外通行等情，業據原審會同兩造及臺中市○○地政事

務所測量人員前往現場履勘及測量，有勘驗筆錄、現場履勘照片

（見原審卷一第315至381頁、卷二第143至150頁）及臺中市○○

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日中正地所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

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原審卷一第413至417頁）可稽，並有現場照

片在卷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07、245至249頁、卷二第245

至247、301至307頁）。本件部分共有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全部採

變價分割方案，然為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

毅、林劉敏常、林天祐所不同意，並無接受價金分配之意願，且

同意採原物分割方案；而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

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亦曾於

原審備位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見原審卷三第41頁），可見多數共

有人均有受原物分配之意願。徵諸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廣達

24,278.75平方公尺（計算式：18,749.3＋5,540.45＝

24,278.75），共有人各為21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

土地於法亦無不得為原物分割之限制，得以辦理分割登記，有臺

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地所○字第0000000000號

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81頁），依系爭土地如原判決附圖所示

之現況圖及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所示，系爭土地上仍留設有

道路或通道串連其中而聯外通行，東側及西側周圍亦有巷道可供

通行，其局部地形、地勢雖略有坡度（見原審卷第一第347至381

頁），然大多屬平坦之地面，且接臨鋪設柏油路面之道路可供人

車通行，參以後述系爭土地為原物分割後所分配如附圖方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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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土地面積非寡，難認兩造就系爭土地受原物之分配顯有事實上

或法律上之困難，並考量兩造意願及公平性，應認以由兩造分受

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為適當。故本件部分共有人主張系爭土地採

變價分割方案，委無可採。

　2.而就系爭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業據黃培弘提出如附圖方案

所示，其餘共有人則未提出具體之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參

酌。而查，系爭土地有部分範圍曾出租他人種植柑橘園，有

租約、租金分配及領用紀錄、現場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235至239、245至249、311、342頁），黃培

弘自陳其因家族傳承而取得系爭土地持份，之前有出租他人

農作，希望可以保留其持份土地，以後可以繼續從事農作等

語，馬久惠亦表示伊之前幫共有人管理系爭土地，也有分配

租金，但伊年事已高，希望可以保有其持份土地可供耕種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180頁），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

劉毓忠、廖崇並毅均同意附圖方案（見本院卷二第466至467

頁、卷三第83至85頁）。林劉敏常、林天祐於原審表示同意

黃培弘所提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份部分願與他人維持共有

（見原審卷四第20頁），於本院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對黃培

弘修正其原物分割後所提附圖方案表示不同意見，亦未另具

體指明其他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至主張變價分割之共

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

雪、賴森林、○○○等人，並未指明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

何，且除○○○外，其餘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如附表一所

示之應有部分比例不高，倘逕按其等人數及各自應有部分比

例予以原物分割，將致土地過度細分，部分共有人分得面積

亦屬較小，反不利分割後土地之使用與經濟效益。附圖方案

編號A、B、B2、C4、D、F、G、I、J、K部分土地，面積仍多

達212至5,390.77平方公尺不等，且集中分配於道路兩側，

可直接與外界道路連通，其中C4與G，D、I與J，K與F仍相毗

鄰而可合併利用，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仍可自由買賣其應

有部分或整合該部分之共有人利用土地或出售開發，且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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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等3人、陳金鳳、林劉敏常、林天祐對於仍維持共有並無

意見（見原審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9至90頁），審酌其

等出售意願、土地整體利益及避免土地細分等情，堪認附圖

方案所示合併分割方法，足使附圖所示各區塊之共有人得依

其意願利用系爭土地，亦有利附圖所示各區塊之意願相同之

共有人整合利用土地，以維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

之經濟效用，且以金錢補償不同區塊位置之價值差異（詳後

(四)段所述），應為適當。而本件既採原物分割方案，屬道

路用地之附圖所示R1至R6部分依其使用目的即有維持共有之

必要，當由兩造共同負擔道路用地之面積，應屬允妥。衡以

主張變價分割者，維持共有關係並無礙其等出賣各自之應有

部分，亦可避免系爭土地因各共有人細分而減損經濟價值，

是考量共有人之利益，應有維持共有關係之客觀必要，其等

復未提出其他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審酌，是以，附圖方案應

屬允當。

　3.從而，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之經濟

效益，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利用價

值、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最佳

利益及公平原則，爰認系爭土地依附圖方案予以分割，應屬

公平及適當。　

(四)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

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

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

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再共有物原物分

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

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

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

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

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

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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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兩造分別取得之土地，其位置各有不同，其價值自有

差異，自應互為找補。經將附圖方案囑託○○事務所鑑定各

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及各應相互補償之金額，經該所於

000年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檢送不動產估

價報告書在卷（估價報告書外放）及於000年00月00日以

(113)○○字第000000000號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

受補償金額配賦表」（見本院卷三第13 ）。查上開鑑定意

見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

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

場現況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

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

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

採用比較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而作成鑑定報告（詳見不

動產估價報告書），並說明兩造依附圖方案分割後所取得各

坵塊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如附表二所示，核屬客觀可

採。爰審酌○○事務所上開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

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五)復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

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

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將其就系爭土地

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參加人（改制前○○縣○○鄉○

○），此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本院卷三第36、42頁），該抵

押權人已參加本件訴訟，依前揭法條規定，此項應有部分設

定之抵押權，在共有物裁判分割後應移存於抵押人即○○○

分得之部分。另受告知訴訟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0分之10所設抵押權部分（見原審卷一

第77、89頁），業於000年00月00日因清償而塗銷，有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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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他項權利部及地籍

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7、133頁），已無前揭規定

適用之問題，爰不贅予列載；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

各款規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

聲明，縱有所聲明，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

由中說明為已足，本院自無須於判決主文為諭知，均併此敘

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系爭土地應

採附圖方案，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

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原審未及審酌黃培弘於本院所

提附圖方案及金錢補償方案而為不利其判決，尚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

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

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本件雖依黃培弘主張之

附圖方案為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

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

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訴

訟費用如完全命形式上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有欠公平。因

此，本件訴訟費用爰參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諭知由兩

造按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

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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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附表一：

○○市○○區○○段

編號 共 有 人 應 有 部 分 比 例

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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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

即○○○遺

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分之120 無

 22 陳慶榮 無 960分之120

（新臺幣

　/元）

應受補償人 應為補償

金額合計鄭瑞明 林天祐 ○○○ 陳慶榮

應

為

補

償

人

吳世聰 　6,616  1,361  14,991  3,018 　25,986

劉毓忠  14,885 3,063  33,726  6,790 　58,464

馬久惠  72,238 14,886 163,682 32,955  283,741

張素梅 　1,572 　324 　3,562 　 717 　 6,175

廖乃瑩 　1,709 　351 　3,872 　 780 　 6,712

廖龍印 　1,709 　352 　3,872 　 779 　 6,712

廖崇毅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燕雪 　1,709 　 352 　3,872 　 779 　 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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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林劉敏常 　2,039 　 420 　4,621 　 930 　 8,010

賴森林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詹蕎福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劉潤東 　　854 　 176 　1,936 　 390 　 3,356

歐斯陸 　1,709 　 352 　3,872 　 779 　 6,712

王宇軒 　　854 　 176 　1,936 　 390 　 3,356

廖乃菁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廖乃儀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陳金鳳  10,553  2,172  23,912  4,815 　41,452

黃培弘  36,206  7,451  82,038 16,518  142,213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

174,840 35,988 396,232 79,775  686,865

編號 共 有 人 訴 訟 費 用 負 擔 比 例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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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張清富律師

即○○○遺

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000分之96268

 22 陳慶榮 960000分之2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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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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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黃培弘  
            馬久惠  


            張素梅  




            劉潤東  
            歐斯陸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炳憲  
上  訴  人  劉毓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文虎律師
上  訴  人  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


            廖龍印  


            廖乃菁  




            廖乃儀  
            廖崇毅  
            林燕雪  
            林劉敏常


            林天祐  
            陳金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凱  
上  訴  人  陳慶榮  


            賴森林  
            詹蕎福  
            王宇軒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龔淑儀  
上  訴  人  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參  加  人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陸秀蓮  
被  上訴人  吳世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黃培弘提起之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馬久惠、劉毓忠、張素梅、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金鳳、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劉潤東、歐斯陸、王宇軒、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爰併列渠等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訴訟繫屬中，原共有人廖敏雄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上訴人廖乃瑩為廖敏雄之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41至447、459至465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廖乃瑩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1至32頁），嗣廖敏雄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各稱地號，合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廖乃瑩分割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經被上訴人撤回對○○○之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頁），僅由廖乃瑩承受訴訟；又原共有人黃金枝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鄭瑞明為○○○之繼承人，有戶役政資訊個人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77至181、315頁），嗣黃金枝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由鄭瑞明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5、97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鄭瑞明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335至336頁）；另上訴人王宇軒於00年0月00日出生（見原審卷三第311頁），於本件起訴時尚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王鐘洽、龔少娟代理，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王宇軒已成年而取得訴訟能力，其法定代理權已經消滅，經被上訴人依法聲明由其本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82、93頁），均核無不合。
三、本件上訴人劉毓忠、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王宇軒、鄭瑞明、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及參加人，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復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自得訴請裁判分割。伊同意黃培弘主張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之原物分割方案（下稱附圖方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原審判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黃培弘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同意附圖方案。
二、上訴人方面：　　
(一)黃培弘主張：系爭土地並無原物分割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並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互為金錢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二)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主張：同意附圖方案等語。並上訴聲明：同意黃培弘上開聲明。
(三)張素梅、劉潤東、歐斯陸（下稱張素梅等3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山坡地，區域狹長，鄰接道路區域極少，實際坡度高低差異極大，獨立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均選擇較平坦、臨路、已開發完成且經濟價值高之區域，應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損失。系爭土地因全區坡度差異極大，仍有許多區域未開發、不適合開發或無法開發，經濟價值高低落差很大，很難公平分割，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附圖方案將伊等與他共有人分割為同一區塊，違反伊等意願，且需付費補償；對於附表二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四)陳金鳳、王宇軒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其餘意見同張素梅等3人；對於附表二配賦表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五)賴森林、鄭瑞明、林燕雪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
(六)張清富律師即共有人○○○遺產管理人（下稱○○○）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因共有人○○○已死亡，且無繼承人，僅有抵押債權人，自無原物分割取得特定範圍土地之必要，況且，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目的僅為了結現務，而非就遺產為現實管理使用，故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以清償所知債務，餘款繳交國庫，較為妥適等語。
(七)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詹蕎福（下稱廖乃瑩等5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廣達24289.75平方公尺，其中並有多條產業道路、排水溝，考慮地形複雜、土地價值差異甚大，應可變價分割，將價金分配各共有人，以期公平。系爭土地合計22人所共有，可耕作面積亦少，以原物再予細分，不易兼顧土地利用方式。退而言之，系爭2筆土地可合併分割，系爭土地中屬道路、水溝部分，應維持共有等語。
(八)林劉敏常、林天祐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同意黃培弘於原審所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分部分希望可與其他人共有等語。
(九)陳慶榮於本件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十)參加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伊為○○○之不動產抵押權人，為輔助○○○而參加訴訟。○○○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無法以金錢補償分割價差，且系爭土地之地形高低落差大，原物分割有困難，原物分割後會造成難以使用、失去經濟效益，是以，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將變價後價金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給共有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且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地籍圖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115頁、卷三第77至135頁，本院卷三第31至4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故被上訴人訴請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次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合併分割，係指法院得將數宗不動產分歸各共有人一宗，或將其合併計算後，各按應有部分計算分得土地之一部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稱合併分割僅為分割方法，非不同土地實際合併為一宗土地，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之1固分別規定：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第192條、第193條、第224條及前條所稱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然該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定，係就不同宗土地擬合併為一宗土地所設之限制，與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定數宗共有土地合併分割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共有、地段相同，而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已如前述，則系爭土地之使用性質相同，且地界相連，有附圖可稽，且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合併分割（見原審卷二第74、103頁、卷三第41頁、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4至88頁），故本件符合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之合併分割要件，而得合併分割，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件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三)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要旨參照）；且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1.000地號土地東、西側有如附圖編號R1、R2、R3、R4、R5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北向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而000地號土地東側亦有如附圖編號R6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系爭土地須經由該○○巷產業道路連接公路對外通行等情，業據原審會同兩造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前往現場履勘及測量，有勘驗筆錄、現場履勘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15至381頁、卷二第143至150頁）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日中正地所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原審卷一第413至417頁）可稽，並有現場照片在卷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07、245至249頁、卷二第245至247、301至307頁）。本件部分共有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全部採變價分割方案，然為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林劉敏常、林天祐所不同意，並無接受價金分配之意願，且同意採原物分割方案；而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亦曾於原審備位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見原審卷三第41頁），可見多數共有人均有受原物分配之意願。徵諸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廣達24,278.75平方公尺（計算式：18,749.3＋5,540.45＝24,278.75），共有人各為21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於法亦無不得為原物分割之限制，得以辦理分割登記，有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地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81頁），依系爭土地如原判決附圖所示之現況圖及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所示，系爭土地上仍留設有道路或通道串連其中而聯外通行，東側及西側周圍亦有巷道可供通行，其局部地形、地勢雖略有坡度（見原審卷第一第347至381頁），然大多屬平坦之地面，且接臨鋪設柏油路面之道路可供人車通行，參以後述系爭土地為原物分割後所分配如附圖方案所示之土地面積非寡，難認兩造就系爭土地受原物之分配顯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並考量兩造意願及公平性，應認以由兩造分受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為適當。故本件部分共有人主張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方案，委無可採。
　2.而就系爭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業據黃培弘提出如附圖方案所示，其餘共有人則未提出具體之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參酌。而查，系爭土地有部分範圍曾出租他人種植柑橘園，有租約、租金分配及領用紀錄、現場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35至239、245至249、311、342頁），黃培弘自陳其因家族傳承而取得系爭土地持份，之前有出租他人農作，希望可以保留其持份土地，以後可以繼續從事農作等語，馬久惠亦表示伊之前幫共有人管理系爭土地，也有分配租金，但伊年事已高，希望可以保有其持份土地可供耕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0頁），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並毅均同意附圖方案（見本院卷二第466至467頁、卷三第83至85頁）。林劉敏常、林天祐於原審表示同意黃培弘所提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份部分願與他人維持共有（見原審卷四第20頁），於本院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對黃培弘修正其原物分割後所提附圖方案表示不同意見，亦未另具體指明其他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至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人，並未指明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且除○○○外，其餘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如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不高，倘逕按其等人數及各自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將致土地過度細分，部分共有人分得面積亦屬較小，反不利分割後土地之使用與經濟效益。附圖方案編號A、B、B2、C4、D、F、G、I、J、K部分土地，面積仍多達212至5,390.77平方公尺不等，且集中分配於道路兩側，可直接與外界道路連通，其中C4與G，D、I與J，K與F仍相毗鄰而可合併利用，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仍可自由買賣其應有部分或整合該部分之共有人利用土地或出售開發，且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林劉敏常、林天祐對於仍維持共有並無意見（見原審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9至90頁），審酌其等出售意願、土地整體利益及避免土地細分等情，堪認附圖方案所示合併分割方法，足使附圖所示各區塊之共有人得依其意願利用系爭土地，亦有利附圖所示各區塊之意願相同之共有人整合利用土地，以維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且以金錢補償不同區塊位置之價值差異（詳後(四)段所述），應為適當。而本件既採原物分割方案，屬道路用地之附圖所示R1至R6部分依其使用目的即有維持共有之必要，當由兩造共同負擔道路用地之面積，應屬允妥。衡以主張變價分割者，維持共有關係並無礙其等出賣各自之應有部分，亦可避免系爭土地因各共有人細分而減損經濟價值，是考量共有人之利益，應有維持共有關係之客觀必要，其等復未提出其他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審酌，是以，附圖方案應屬允當。
　3.從而，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之經濟效益，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爰認系爭土地依附圖方案予以分割，應屬公平及適當。　
(四)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再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兩造分別取得之土地，其位置各有不同，其價值自有差異，自應互為找補。經將附圖方案囑託○○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及各應相互補償之金額，經該所於000年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檢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估價報告書外放）及於000年0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見本院卷三第13 ）。查上開鑑定意見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採用比較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而作成鑑定報告（詳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並說明兩造依附圖方案分割後所取得各坵塊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如附表二所示，核屬客觀可採。爰審酌○○事務所上開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五)復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將其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參加人（改制前○○縣○○鄉○○），此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本院卷三第36、42頁），該抵押權人已參加本件訴訟，依前揭法條規定，此項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在共有物裁判分割後應移存於抵押人即○○○分得之部分。另受告知訴訟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0分之10所設抵押權部分（見原審卷一第77、89頁），業於000年00月00日因清償而塗銷，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他項權利部及地籍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7、133頁），已無前揭規定適用之問題，爰不贅予列載；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所聲明，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為已足，本院自無須於判決主文為諭知，均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系爭土地應採附圖方案，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原審未及審酌黃培弘於本院所提附圖方案及金錢補償方案而為不利其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本件雖依黃培弘主張之附圖方案為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訴訟費用如完全命形式上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有欠公平。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參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附表一：
		○○市○○區○○段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分之120

		無



		 22

		陳慶榮

		無

		960分之120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
		（新臺幣
　/元）

		


		應受補償人

		


		


		


		應為補償
金額合計



		


		


		鄭瑞明

		林天祐

		○○○

		陳慶榮

		




		應為補償人

		吳世聰

		　6,616

		 1,361

		 14,991

		 3,018

		　25,986



		


		劉毓忠

		 14,885

		3,063

		 33,726

		 6,790

		　58,464



		


		馬久惠

		 72,238

		14,886

		163,682

		32,955

		 283,741



		


		張素梅

		　1,572

		　324

		　3,562

		　 717

		　 6,175



		


		廖乃瑩

		　1,709

		　351

		　3,872

		　 780

		　 6,712



		


		廖龍印

		　1,709

		　352

		　3,872

		　 779

		　 6,712



		


		廖崇毅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燕雪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劉敏常

		　2,039

		　 420

		　4,621

		　 930

		　 8,010



		


		賴森林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詹蕎福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劉潤東

		　　854

		　 176

		　1,936

		　 390

		　 3,356



		


		歐斯陸

		　1,709

		　 352

		　3,872

		　 779

		　 6,712



		


		王宇軒

		　　854

		　 176

		　1,936

		　 390

		　 3,356



		


		廖乃菁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廖乃儀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陳金鳳

		 10,553

		 2,172

		 23,912

		 4,815

		　41,452



		


		黃培弘

		 36,206

		 7,451

		 82,038

		16,518

		 142,213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

		


		174,840

		35,988

		396,232

		79,775

		 686,865







 
附表三：
		編號

		共有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000分之96268

		




		 22

		陳慶榮

		960000分之2737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黃培弘  

            馬久惠  



            張素梅  





            劉潤東  

            歐斯陸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炳憲  

上  訴  人  劉毓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文虎律師

上  訴  人  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



            廖龍印  



            廖乃菁  





            廖乃儀  

            廖崇毅  

            林燕雪  

            林劉敏常



            林天祐  

            陳金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凱  

上  訴  人  陳慶榮  



            賴森林  

            詹蕎福  

            王宇軒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龔淑儀  

上  訴  人  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參  加  人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陸秀蓮  

被  上訴人  吳世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

年5月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1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

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於共同

    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黃培弘提起之上訴，依民

    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原審其餘同造

    共同訴訟人馬久惠、劉毓忠、張素梅、廖乃瑩（即廖敏雄之

    承受訴訟人）、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

    、林劉敏常、林天祐、陳金鳳、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

    劉潤東、歐斯陸、王宇軒、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爰併列渠等為上訴人，

    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

    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

    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

    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

    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訴訟繫屬中

    ，原共有人廖敏雄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上訴人

    廖乃瑩為廖敏雄之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二第441至447、459至465頁），經被上訴人具

    狀聲明由○○○、廖乃瑩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1至32頁）

    ，嗣廖敏雄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

    各稱地號，合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廖乃瑩分割繼承登

    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

    、99頁），經被上訴人撤回對○○○之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

    第327頁），僅由廖乃瑩承受訴訟；又原共有人黃金枝於000

    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鄭瑞明為○○○之繼承人，有戶役政資

    訊個人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

    審卷三第177至181、315頁），嗣黃金枝所有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由鄭瑞明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

    稽（見原審卷三第85、97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鄭瑞

    明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335至336頁）；另上訴人

    王宇軒於00年0月00日出生（見原審卷三第311頁），於本件

    起訴時尚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王鐘洽、龔少娟代理，嗣於

    本院審理期間，王宇軒已成年而取得訴訟能力，其法定代理

    權已經消滅，經被上訴人依法聲明由其本人承受訴訟（見本

    院卷三第82、93頁），均核無不合。

三、本件上訴人劉毓忠、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

    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慶榮、賴森林、詹蕎

    福、王宇軒、鄭瑞明、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及參加

    人，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

    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復

    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自得訴請裁判分割。伊同意黃培

    弘主張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之原

    物分割方案（下稱附圖方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

    824條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原審判決系爭土地變

    價分割，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黃培弘聲明不服，提

    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同意附圖方案。

二、上訴人方面：　　

(一)黃培弘主張：系爭土地並無原物分割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

    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並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

    稱○○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

    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互為金錢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不同意

    變價分割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兩造共

    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

    互為找補。

(二)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主張：同意附圖方案等語。並上訴

    聲明：同意黃培弘上開聲明。

(三)張素梅、劉潤東、歐斯陸（下稱張素梅等3人）主張：系爭

    土地為山坡地，區域狹長，鄰接道路區域極少，實際坡度高

    低差異極大，獨立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均選擇較平坦、臨路

    、已開發完成且經濟價值高之區域，應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損

    失。系爭土地因全區坡度差異極大，仍有許多區域未開發、

    不適合開發或無法開發，經濟價值高低落差很大，很難公平

    分割，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附

    圖方案將伊等與他共有人分割為同一區塊，違反伊等意願，

    且需付費補償；對於附表二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

    訴駁回。

(四)陳金鳳、王宇軒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

    意附圖方案，其餘意見同張素梅等3人；對於附表二配賦表

    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五)賴森林、鄭瑞明、林燕雪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

    案，不同意附圖方案。

(六)張清富律師即共有人○○○遺產管理人（下稱○○○）主張：同意

    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因共有人○○○已死亡，且無繼承

    人，僅有抵押債權人，自無原物分割取得特定範圍土地之必

    要，況且，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目的僅為了結現務，而非就

    遺產為現實管理使用，故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以清償所知債

    務，餘款繳交國庫，較為妥適等語。

(七)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詹蕎福（下稱廖乃瑩等

    5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

    則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廣達24289.75平方公尺，其中並有多

    條產業道路、排水溝，考慮地形複雜、土地價值差異甚大，

    應可變價分割，將價金分配各共有人，以期公平。系爭土地

    合計22人所共有，可耕作面積亦少，以原物再予細分，不易

    兼顧土地利用方式。退而言之，系爭2筆土地可合併分割，

    系爭土地中屬道路、水溝部分，應維持共有等語。

(八)林劉敏常、林天祐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

    述，於原審則主張：同意黃培弘於原審所提出原物分割方案

    ，超過持分部分希望可與其他人共有等語。

(九)陳慶榮於本件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十)參加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

    則主張：伊為○○○之不動產抵押權人，為輔助○○○而參加訴訟

    。○○○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無法以金錢補償分割價差，

    且系爭土地之地形高低落差大，原物分割有困難，原物分割

    後會造成難以使用、失去經濟效益，是以，請求將系爭土地

    變價，將變價後價金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給共有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

    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

    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

    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

    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

    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

    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

    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

    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4項定

    有明文。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

    且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

    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

    ，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地籍

    圖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

    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115頁、卷三第77至135

    頁，本院卷三第31至4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

    ，故被上訴人訴請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次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

    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

    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

    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

    第5項、第6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合併分割，係指法

    院得將數宗不動產分歸各共有人一宗，或將其合併計算後，

    各按應有部分計算分得土地之一部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

    台上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稱

    合併分割僅為分割方法，非不同土地實際合併為一宗土地，

    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之1固分別規定：土

    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

    相同之土地為限。第192條、第193條、第224條及前條所稱

    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

    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然該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定，係

    就不同宗土地擬合併為一宗土地所設之限制，與民法第824

    條第5項所定數宗共有土地合併分割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

    0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

    為兩造共有、地段相同，而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已如前述

    ，則系爭土地之使用性質相同，且地界相連，有附圖可稽，

    且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合併分割（見原

    審卷二第74、103頁、卷三第41頁、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

    第84至88頁），故本件符合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之合併分割要件，而得合

    併分割，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件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

    ，應屬有據。

(三)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

    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

    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

    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要旨參照）；且按分割共有物，究

    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

    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

    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

    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

    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

    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

    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

    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1.000地號土地東、西側有如附圖編號R1、R2、R3、R4、R5所

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北向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而

000地號土地東側亦有如附圖編號R6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

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系爭土地須經由該○○巷產業道路連接公

路對外通行等情，業據原審會同兩造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測量

人員前往現場履勘及測量，有勘驗筆錄、現場履勘照片（見原審

卷一第315至381頁、卷二第143至150頁）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

000年00月0日中正地所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

果圖（見原審卷一第413至417頁）可稽，並有現場照片在卷為憑

（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07、245至249頁、卷二第245至247、301

至307頁）。本件部分共有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全部採變價分割方

案，然為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林劉敏

常、林天祐所不同意，並無接受價金分配之意願，且同意採原物

分割方案；而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

、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亦曾於原審備位提

出原物分割方案（見原審卷三第41頁），可見多數共有人均有受

原物分配之意願。徵諸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廣達24,278.75平方公

尺（計算式：18,749.3＋5,540.45＝24,278.75），共有人各為21

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於法亦無不得為原物分割

之限制，得以辦理分割登記，有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月00

日○○地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81頁），依

系爭土地如原判決附圖所示之現況圖及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

所示，系爭土地上仍留設有道路或通道串連其中而聯外通行，東

側及西側周圍亦有巷道可供通行，其局部地形、地勢雖略有坡度

（見原審卷第一第347至381頁），然大多屬平坦之地面，且接臨

鋪設柏油路面之道路可供人車通行，參以後述系爭土地為原物分

割後所分配如附圖方案所示之土地面積非寡，難認兩造就系爭土

地受原物之分配顯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並考量兩造意願及

公平性，應認以由兩造分受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為適當。故本件

部分共有人主張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方案，委無可採。

　2.而就系爭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業據黃培弘提出如附圖方案

    所示，其餘共有人則未提出具體之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參酌

    。而查，系爭土地有部分範圍曾出租他人種植柑橘園，有租

    約、租金分配及領用紀錄、現場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可稽（

    見原審卷一第235至239、245至249、311、342頁），黃培弘

    自陳其因家族傳承而取得系爭土地持份，之前有出租他人農

    作，希望可以保留其持份土地，以後可以繼續從事農作等語

    ，馬久惠亦表示伊之前幫共有人管理系爭土地，也有分配租

    金，但伊年事已高，希望可以保有其持份土地可供耕種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80頁），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

    毓忠、廖崇並毅均同意附圖方案（見本院卷二第466至467頁

    、卷三第83至85頁）。林劉敏常、林天祐於原審表示同意黃

    培弘所提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份部分願與他人維持共有（

    見原審卷四第20頁），於本院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對黃培弘

    修正其原物分割後所提附圖方案表示不同意見，亦未另具體

    指明其他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至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

    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

    賴森林、○○○等人，並未指明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且

    除○○○外，其餘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如附表一所示之應有

    部分比例不高，倘逕按其等人數及各自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

    物分割，將致土地過度細分，部分共有人分得面積亦屬較小

    ，反不利分割後土地之使用與經濟效益。附圖方案編號A、B

    、B2、C4、D、F、G、I、J、K部分土地，面積仍多達212至5

    ,390.77平方公尺不等，且集中分配於道路兩側，可直接與

    外界道路連通，其中C4與G，D、I與J，K與F仍相毗鄰而可合

    併利用，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仍可自由買賣其應有部分或

    整合該部分之共有人利用土地或出售開發，且張素梅等3人

    、陳金鳳、林劉敏常、林天祐對於仍維持共有並無意見（見

    原審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9至90頁），審酌其等出售意

    願、土地整體利益及避免土地細分等情，堪認附圖方案所示

    合併分割方法，足使附圖所示各區塊之共有人得依其意願利

    用系爭土地，亦有利附圖所示各區塊之意願相同之共有人整

    合利用土地，以維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之經濟效

    用，且以金錢補償不同區塊位置之價值差異（詳後(四)段所

    述），應為適當。而本件既採原物分割方案，屬道路用地之

    附圖所示R1至R6部分依其使用目的即有維持共有之必要，當

    由兩造共同負擔道路用地之面積，應屬允妥。衡以主張變價

    分割者，維持共有關係並無礙其等出賣各自之應有部分，亦

    可避免系爭土地因各共有人細分而減損經濟價值，是考量共

    有人之利益，應有維持共有關係之客觀必要，其等復未提出

    其他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審酌，是以，附圖方案應屬允當。

　3.從而，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之經濟

    效益，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

    、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最佳利

    益及公平原則，爰認系爭土地依附圖方案予以分割，應屬公

    平及適當。　

(四)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

    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

    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

    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

    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再共有物原物分

    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

    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

    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

    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

    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

    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

    分割，兩造分別取得之土地，其位置各有不同，其價值自有

    差異，自應互為找補。經將附圖方案囑託○○事務所鑑定各共

    有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及各應相互補償之金額，經該所於000

    年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檢送不動產估價報

    告書在卷（估價報告書外放）及於000年00月00日以(113)○○

    字第000000000號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

    額配賦表」（見本院卷三第13 ）。查上開鑑定意見乃該事

    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

    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等

    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

    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

    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採用比較

    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而作成鑑定報告（詳見不動產估價

    報告書），並說明兩造依附圖方案分割後所取得各坵塊土地

    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如附表二所示，核屬客觀可採。爰審酌

    ○○事務所上開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

    表二所示。

(五)復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

    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

    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

    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

    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將其就系爭土地之應有

    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參加人（改制前○○縣○○鄉○○），此有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

    第87、99頁，本院卷三第36、42頁），該抵押權人已參加本

    件訴訟，依前揭法條規定，此項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在

    共有物裁判分割後應移存於抵押人即○○○分得之部分。另受

    告知訴訟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

    0分之10所設抵押權部分（見原審卷一第77、89頁），業於0

    00年00月00日因清償而塗銷，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他項權利部及地籍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

    卷三第117、133頁），已無前揭規定適用之問題，爰不贅予

    列載；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乃法律明文

    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所聲明，亦

    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為已足，本院

    自無須於判決主文為諭知，均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

    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系爭土地應

    採附圖方案，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

    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原審未及審酌黃培弘於本院所

    提附圖方案及金錢補償方案而為不利其判決，尚有未洽，上

    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

    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

    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

    。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

    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本件雖依黃培弘主張之附

    圖方案為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

    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

    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訴訟

    費用如完全命形式上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有欠公平。因此，

    本件訴訟費用爰參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諭知由兩造按

    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附表一：

○○市○○區○○段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分之120 無  22 陳慶榮 無 960分之120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

（新臺幣 　/元）  應受補償人    應為補償 金額合計   鄭瑞明 林天祐 ○○○ 陳慶榮  應為補償人 吳世聰 　6,616  1,361  14,991  3,018 　25,986  劉毓忠  14,885 3,063  33,726  6,790 　58,464  馬久惠  72,238 14,886 163,682 32,955  283,741  張素梅 　1,572 　324 　3,562 　 717 　 6,175  廖乃瑩 　1,709 　351 　3,872 　 780 　 6,712  廖龍印 　1,709 　352 　3,872 　 779 　 6,712  廖崇毅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燕雪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劉敏常 　2,039 　 420 　4,621 　 930 　 8,010  賴森林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詹蕎福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劉潤東 　　854 　 176 　1,936 　 390 　 3,356  歐斯陸 　1,709 　 352 　3,872 　 779 　 6,712  王宇軒 　　854 　 176 　1,936 　 390 　 3,356  廖乃菁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廖乃儀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陳金鳳  10,553  2,172  23,912  4,815 　41,452  黃培弘  36,206  7,451  82,038 16,518  142,213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  174,840 35,988 396,232 79,775  686,865 

 

附表三：

編號 共有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000分之96268   22 陳慶榮 960000分之2737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黃培弘  
            馬久惠  


            張素梅  




            劉潤東  
            歐斯陸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炳憲  
上  訴  人  劉毓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文虎律師
上  訴  人  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


            廖龍印  


            廖乃菁  




            廖乃儀  
            廖崇毅  
            林燕雪  
            林劉敏常


            林天祐  
            陳金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凱  
上  訴  人  陳慶榮  


            賴森林  
            詹蕎福  
            王宇軒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龔淑儀  
上  訴  人  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參  加  人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陸秀蓮  
被  上訴人  吳世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黃培弘提起之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馬久惠、劉毓忠、張素梅、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金鳳、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劉潤東、歐斯陸、王宇軒、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爰併列渠等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訴訟繫屬中，原共有人廖敏雄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上訴人廖乃瑩為廖敏雄之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41至447、459至465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廖乃瑩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1至32頁），嗣廖敏雄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各稱地號，合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廖乃瑩分割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經被上訴人撤回對○○○之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頁），僅由廖乃瑩承受訴訟；又原共有人黃金枝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鄭瑞明為○○○之繼承人，有戶役政資訊個人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77至181、315頁），嗣黃金枝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由鄭瑞明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5、97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鄭瑞明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335至336頁）；另上訴人王宇軒於00年0月00日出生（見原審卷三第311頁），於本件起訴時尚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王鐘洽、龔少娟代理，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王宇軒已成年而取得訴訟能力，其法定代理權已經消滅，經被上訴人依法聲明由其本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82、93頁），均核無不合。
三、本件上訴人劉毓忠、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王宇軒、鄭瑞明、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及參加人，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復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自得訴請裁判分割。伊同意黃培弘主張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之原物分割方案（下稱附圖方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原審判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黃培弘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同意附圖方案。
二、上訴人方面：　　
(一)黃培弘主張：系爭土地並無原物分割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並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互為金錢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二)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主張：同意附圖方案等語。並上訴聲明：同意黃培弘上開聲明。
(三)張素梅、劉潤東、歐斯陸（下稱張素梅等3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山坡地，區域狹長，鄰接道路區域極少，實際坡度高低差異極大，獨立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均選擇較平坦、臨路、已開發完成且經濟價值高之區域，應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損失。系爭土地因全區坡度差異極大，仍有許多區域未開發、不適合開發或無法開發，經濟價值高低落差很大，很難公平分割，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附圖方案將伊等與他共有人分割為同一區塊，違反伊等意願，且需付費補償；對於附表二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四)陳金鳳、王宇軒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其餘意見同張素梅等3人；對於附表二配賦表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五)賴森林、鄭瑞明、林燕雪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
(六)張清富律師即共有人○○○遺產管理人（下稱○○○）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因共有人○○○已死亡，且無繼承人，僅有抵押債權人，自無原物分割取得特定範圍土地之必要，況且，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目的僅為了結現務，而非就遺產為現實管理使用，故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以清償所知債務，餘款繳交國庫，較為妥適等語。
(七)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詹蕎福（下稱廖乃瑩等5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廣達24289.75平方公尺，其中並有多條產業道路、排水溝，考慮地形複雜、土地價值差異甚大，應可變價分割，將價金分配各共有人，以期公平。系爭土地合計22人所共有，可耕作面積亦少，以原物再予細分，不易兼顧土地利用方式。退而言之，系爭2筆土地可合併分割，系爭土地中屬道路、水溝部分，應維持共有等語。
(八)林劉敏常、林天祐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同意黃培弘於原審所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分部分希望可與其他人共有等語。
(九)陳慶榮於本件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十)參加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伊為○○○之不動產抵押權人，為輔助○○○而參加訴訟。○○○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無法以金錢補償分割價差，且系爭土地之地形高低落差大，原物分割有困難，原物分割後會造成難以使用、失去經濟效益，是以，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將變價後價金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給共有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且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地籍圖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115頁、卷三第77至135頁，本院卷三第31至4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故被上訴人訴請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次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合併分割，係指法院得將數宗不動產分歸各共有人一宗，或將其合併計算後，各按應有部分計算分得土地之一部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稱合併分割僅為分割方法，非不同土地實際合併為一宗土地，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之1固分別規定：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第192條、第193條、第224條及前條所稱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然該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定，係就不同宗土地擬合併為一宗土地所設之限制，與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定數宗共有土地合併分割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共有、地段相同，而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已如前述，則系爭土地之使用性質相同，且地界相連，有附圖可稽，且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合併分割（見原審卷二第74、103頁、卷三第41頁、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4至88頁），故本件符合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之合併分割要件，而得合併分割，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件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三)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要旨參照）；且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1.000地號土地東、西側有如附圖編號R1、R2、R3、R4、R5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北向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而000地號土地東側亦有如附圖編號R6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系爭土地須經由該○○巷產業道路連接公路對外通行等情，業據原審會同兩造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前往現場履勘及測量，有勘驗筆錄、現場履勘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15至381頁、卷二第143至150頁）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日中正地所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原審卷一第413至417頁）可稽，並有現場照片在卷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07、245至249頁、卷二第245至247、301至307頁）。本件部分共有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全部採變價分割方案，然為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林劉敏常、林天祐所不同意，並無接受價金分配之意願，且同意採原物分割方案；而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亦曾於原審備位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見原審卷三第41頁），可見多數共有人均有受原物分配之意願。徵諸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廣達24,278.75平方公尺（計算式：18,749.3＋5,540.45＝24,278.75），共有人各為21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於法亦無不得為原物分割之限制，得以辦理分割登記，有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地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81頁），依系爭土地如原判決附圖所示之現況圖及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所示，系爭土地上仍留設有道路或通道串連其中而聯外通行，東側及西側周圍亦有巷道可供通行，其局部地形、地勢雖略有坡度（見原審卷第一第347至381頁），然大多屬平坦之地面，且接臨鋪設柏油路面之道路可供人車通行，參以後述系爭土地為原物分割後所分配如附圖方案所示之土地面積非寡，難認兩造就系爭土地受原物之分配顯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並考量兩造意願及公平性，應認以由兩造分受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為適當。故本件部分共有人主張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方案，委無可採。
　2.而就系爭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業據黃培弘提出如附圖方案所示，其餘共有人則未提出具體之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參酌。而查，系爭土地有部分範圍曾出租他人種植柑橘園，有租約、租金分配及領用紀錄、現場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35至239、245至249、311、342頁），黃培弘自陳其因家族傳承而取得系爭土地持份，之前有出租他人農作，希望可以保留其持份土地，以後可以繼續從事農作等語，馬久惠亦表示伊之前幫共有人管理系爭土地，也有分配租金，但伊年事已高，希望可以保有其持份土地可供耕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0頁），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並毅均同意附圖方案（見本院卷二第466至467頁、卷三第83至85頁）。林劉敏常、林天祐於原審表示同意黃培弘所提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份部分願與他人維持共有（見原審卷四第20頁），於本院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對黃培弘修正其原物分割後所提附圖方案表示不同意見，亦未另具體指明其他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至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人，並未指明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且除○○○外，其餘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如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不高，倘逕按其等人數及各自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將致土地過度細分，部分共有人分得面積亦屬較小，反不利分割後土地之使用與經濟效益。附圖方案編號A、B、B2、C4、D、F、G、I、J、K部分土地，面積仍多達212至5,390.77平方公尺不等，且集中分配於道路兩側，可直接與外界道路連通，其中C4與G，D、I與J，K與F仍相毗鄰而可合併利用，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仍可自由買賣其應有部分或整合該部分之共有人利用土地或出售開發，且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林劉敏常、林天祐對於仍維持共有並無意見（見原審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9至90頁），審酌其等出售意願、土地整體利益及避免土地細分等情，堪認附圖方案所示合併分割方法，足使附圖所示各區塊之共有人得依其意願利用系爭土地，亦有利附圖所示各區塊之意願相同之共有人整合利用土地，以維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且以金錢補償不同區塊位置之價值差異（詳後(四)段所述），應為適當。而本件既採原物分割方案，屬道路用地之附圖所示R1至R6部分依其使用目的即有維持共有之必要，當由兩造共同負擔道路用地之面積，應屬允妥。衡以主張變價分割者，維持共有關係並無礙其等出賣各自之應有部分，亦可避免系爭土地因各共有人細分而減損經濟價值，是考量共有人之利益，應有維持共有關係之客觀必要，其等復未提出其他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審酌，是以，附圖方案應屬允當。
　3.從而，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之經濟效益，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爰認系爭土地依附圖方案予以分割，應屬公平及適當。　
(四)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再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兩造分別取得之土地，其位置各有不同，其價值自有差異，自應互為找補。經將附圖方案囑託○○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及各應相互補償之金額，經該所於000年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檢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估價報告書外放）及於000年0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見本院卷三第13 ）。查上開鑑定意見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採用比較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而作成鑑定報告（詳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並說明兩造依附圖方案分割後所取得各坵塊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如附表二所示，核屬客觀可採。爰審酌○○事務所上開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五)復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將其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參加人（改制前○○縣○○鄉○○），此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本院卷三第36、42頁），該抵押權人已參加本件訴訟，依前揭法條規定，此項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在共有物裁判分割後應移存於抵押人即○○○分得之部分。另受告知訴訟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0分之10所設抵押權部分（見原審卷一第77、89頁），業於000年00月00日因清償而塗銷，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他項權利部及地籍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7、133頁），已無前揭規定適用之問題，爰不贅予列載；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所聲明，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為已足，本院自無須於判決主文為諭知，均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系爭土地應採附圖方案，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原審未及審酌黃培弘於本院所提附圖方案及金錢補償方案而為不利其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本件雖依黃培弘主張之附圖方案為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訴訟費用如完全命形式上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有欠公平。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參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附表一：
		○○市○○區○○段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分之120

		無



		 22

		陳慶榮

		無

		960分之120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
		（新臺幣
　/元）

		


		應受補償人

		


		


		


		應為補償
金額合計



		


		


		鄭瑞明

		林天祐

		○○○

		陳慶榮

		




		應為補償人

		吳世聰

		　6,616

		 1,361

		 14,991

		 3,018

		　25,986



		


		劉毓忠

		 14,885

		3,063

		 33,726

		 6,790

		　58,464



		


		馬久惠

		 72,238

		14,886

		163,682

		32,955

		 283,741



		


		張素梅

		　1,572

		　324

		　3,562

		　 717

		　 6,175



		


		廖乃瑩

		　1,709

		　351

		　3,872

		　 780

		　 6,712



		


		廖龍印

		　1,709

		　352

		　3,872

		　 779

		　 6,712



		


		廖崇毅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燕雪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劉敏常

		　2,039

		　 420

		　4,621

		　 930

		　 8,010



		


		賴森林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詹蕎福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劉潤東

		　　854

		　 176

		　1,936

		　 390

		　 3,356



		


		歐斯陸

		　1,709

		　 352

		　3,872

		　 779

		　 6,712



		


		王宇軒

		　　854

		　 176

		　1,936

		　 390

		　 3,356



		


		廖乃菁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廖乃儀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陳金鳳

		 10,553

		 2,172

		 23,912

		 4,815

		　41,452



		


		黃培弘

		 36,206

		 7,451

		 82,038

		16,518

		 142,213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

		


		174,840

		35,988

		396,232

		79,775

		 686,865







 
附表三：
		編號

		共有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000分之96268

		




		 22

		陳慶榮

		960000分之27372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358號

上  訴  人  黃培弘  

            馬久惠  



            張素梅  





            劉潤東  

            歐斯陸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吳炳憲  

上  訴  人  劉毓忠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吳文虎律師

上  訴  人  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



            廖龍印  



            廖乃菁  





            廖乃儀  

            廖崇毅  

            林燕雪  

            林劉敏常



            林天祐  

            陳金鳳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黃柏凱  

上  訴  人  陳慶榮  



            賴森林  

            詹蕎福  

            王宇軒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龔淑儀  

上  訴  人  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參  加  人  高雄市橋頭區農會



法定代理人  陸秀蓮  

被  上訴人  吳世聰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5月3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39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3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共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分割共有物之訴，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定，上訴人黃培弘提起之上訴，依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其效力及於原審其餘同造共同訴訟人馬久惠、劉毓忠、張素梅、廖乃瑩（即廖敏雄之承受訴訟人）、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金鳳、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劉潤東、歐斯陸、王宇軒、鄭瑞明（即黃金枝之承受訴訟人）、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爰併列渠等為上訴人，合先敘明。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上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者，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0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訴訟繫屬中，原共有人廖敏雄於民國000年00月0日死亡，○○○、上訴人廖乃瑩為廖敏雄之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441至447、459至465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廖乃瑩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1至32頁），嗣廖敏雄所有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各稱地號，合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由廖乃瑩分割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經被上訴人撤回對○○○之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頁），僅由廖乃瑩承受訴訟；又原共有人黃金枝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鄭瑞明為○○○之繼承人，有戶役政資訊個人資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戶籍謄本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77至181、315頁），嗣黃金枝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由鄭瑞明繼承登記取得，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5、97頁），經被上訴人具狀聲明由鄭瑞明承受訴訟（見原審卷三第327、335至336頁）；另上訴人王宇軒於00年0月00日出生（見原審卷三第311頁），於本件起訴時尚未成年，由法定代理人王鐘洽、龔少娟代理，嗣於本院審理期間，王宇軒已成年而取得訴訟能力，其法定代理權已經消滅，經被上訴人依法聲明由其本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82、93頁），均核無不合。

三、本件上訴人劉毓忠、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廖崇毅、林燕雪、林劉敏常、林天祐、陳慶榮、賴森林、詹蕎福、王宇軒、鄭瑞明、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及參加人，均經合法通知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復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自得訴請裁判分割。伊同意黃培弘主張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之原物分割方案（下稱附圖方案），爰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規定，訴請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原審判決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並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價金，黃培弘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同意附圖方案。

二、上訴人方面：　　

(一)黃培弘主張：系爭土地並無原物分割困難，請求將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並按○○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互為金錢補償如附表二所示，不同意變價分割等語。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如附圖方案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二)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主張：同意附圖方案等語。並上訴聲明：同意黃培弘上開聲明。

(三)張素梅、劉潤東、歐斯陸（下稱張素梅等3人）主張：系爭土地為山坡地，區域狹長，鄰接道路區域極少，實際坡度高低差異極大，獨立受土地分配之共有人均選擇較平坦、臨路、已開發完成且經濟價值高之區域，應補償其他共有人之損失。系爭土地因全區坡度差異極大，仍有許多區域未開發、不適合開發或無法開發，經濟價值高低落差很大，很難公平分割，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附圖方案將伊等與他共有人分割為同一區塊，違反伊等意願，且需付費補償；對於附表二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四)陳金鳳、王宇軒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其餘意見同張素梅等3人；對於附表二配賦表沒有意見等語。並上訴聲明：上訴駁回

(五)賴森林、鄭瑞明、林燕雪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不同意附圖方案。

(六)張清富律師即共有人○○○遺產管理人（下稱○○○）主張：同意原審判決之變價分割方案，因共有人○○○已死亡，且無繼承人，僅有抵押債權人，自無原物分割取得特定範圍土地之必要，況且，法院選任遺產管理人目的僅為了結現務，而非就遺產為現實管理使用，故將系爭土地變價分割以清償所知債務，餘款繳交國庫，較為妥適等語。

(七)廖乃瑩、廖龍印、廖乃菁、廖乃儀、詹蕎福（下稱廖乃瑩等5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系爭土地面積廣達24289.75平方公尺，其中並有多條產業道路、排水溝，考慮地形複雜、土地價值差異甚大，應可變價分割，將價金分配各共有人，以期公平。系爭土地合計22人所共有，可耕作面積亦少，以原物再予細分，不易兼顧土地利用方式。退而言之，系爭2筆土地可合併分割，系爭土地中屬道路、水溝部分，應維持共有等語。

(八)林劉敏常、林天祐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同意黃培弘於原審所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分部分希望可與其他人共有等語。

(九)陳慶榮於本件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

(十)參加人於本院並未到庭或提出書狀為何聲明或陳述，於原審則主張：伊為○○○之不動產抵押權人，為輔助○○○而參加訴訟。○○○之繼承人均已拋棄繼承，無法以金錢補償分割價差，且系爭土地之地形高低落差大，原物分割有困難，原物分割後會造成難以使用、失去經濟效益，是以，請求將系爭土地變價，將變價後價金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給共有人等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至4項定有明文。查兩造共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均如附表一所示，且系爭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系爭土地並無不能分割之情事，共有人間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無法達成協議分割等情，此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地籍圖謄本、地籍異動索引、臺中市政府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一第45、115頁、卷三第77至135頁，本院卷三第31至42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堪認定，故被上訴人訴請法院裁判分割系爭土地，洵屬有據。

(二)次按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數不動產，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得適用前項規定，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合併分割，係指法院得將數宗不動產分歸各共有人一宗，或將其合併計算後，各按應有部分計算分得土地之一部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542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稱合併分割僅為分割方法，非不同土地實際合併為一宗土地，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第225條之1固分別規定：土地因合併申請複丈者，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地為限。第192條、第193條、第224條及前條所稱之使用性質，於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於非都市土地指使用分區及編定之使用地類別。然該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定，係就不同宗土地擬合併為一宗土地所設之限制，與民法第824條第5項所定數宗共有土地合併分割之情形有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0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系爭土地均為兩造共有、地段相同，而使用分區均為農業區，已如前述，則系爭土地之使用性質相同，且地界相連，有附圖可稽，且經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意合併分割（見原審卷二第74、103頁、卷三第41頁、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4至88頁），故本件符合民法第824條第5項、第6項本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4條規定之合併分割要件，而得合併分割，亦為兩造所不爭執，是本件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應屬有據。

(三)再按裁判分割共有物，屬形成判決，法院定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固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而本其自由裁量權為公平合理之分配，但並不受當事人聲明、主張或分管約定之拘束（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裁定要旨參照）；且按分割共有物，究以原物分割或變價分配其價金，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不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利益等，公平裁量。必於原物分配有困難者，始予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205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共有物分割應審酌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各共有人之意願，各共有人間有無符合公平之原則及整體共有人之經濟利益等因素為通盤之考量，以求得最合理之分割方法。經查：

　1.000地號土地東、西側有如附圖編號R1、R2、R3、R4、R5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北向南、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而000地號土地東側亦有如附圖編號R6所示之產業道路（即○○巷）自西北向東南方向縱貫，系爭土地須經由該○○巷產業道路連接公路對外通行等情，業據原審會同兩造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前往現場履勘及測量，有勘驗筆錄、現場履勘照片（見原審卷一第315至381頁、卷二第143至150頁）及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日中正地所二字第0000000000號函檢送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見原審卷一第413至417頁）可稽，並有現場照片在卷為憑（見原審卷一第103至107、245至249頁、卷二第245至247、301至307頁）。本件部分共有人雖主張系爭土地全部採變價分割方案，然為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毅、林劉敏常、林天祐所不同意，並無接受價金分配之意願，且同意採原物分割方案；而主張變價分割方案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亦曾於原審備位提出原物分割方案（見原審卷三第41頁），可見多數共有人均有受原物分配之意願。徵諸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廣達24,278.75平方公尺（計算式：18,749.3＋5,540.45＝24,278.75），共有人各為21人，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土地於法亦無不得為原物分割之限制，得以辦理分割登記，有臺中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月00日○○地所○字第0000000000號函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81頁），依系爭土地如原判決附圖所示之現況圖及前揭勘驗筆錄、現場照片所示，系爭土地上仍留設有道路或通道串連其中而聯外通行，東側及西側周圍亦有巷道可供通行，其局部地形、地勢雖略有坡度（見原審卷第一第347至381頁），然大多屬平坦之地面，且接臨鋪設柏油路面之道路可供人車通行，參以後述系爭土地為原物分割後所分配如附圖方案所示之土地面積非寡，難認兩造就系爭土地受原物之分配顯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困難，並考量兩造意願及公平性，應認以由兩造分受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為適當。故本件部分共有人主張系爭土地採變價分割方案，委無可採。

　2.而就系爭土地之原物分割方法，業據黃培弘提出如附圖方案所示，其餘共有人則未提出具體之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參酌。而查，系爭土地有部分範圍曾出租他人種植柑橘園，有租約、租金分配及領用紀錄、現場照片、原審勘驗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一第235至239、245至249、311、342頁），黃培弘自陳其因家族傳承而取得系爭土地持份，之前有出租他人農作，希望可以保留其持份土地，以後可以繼續從事農作等語，馬久惠亦表示伊之前幫共有人管理系爭土地，也有分配租金，但伊年事已高，希望可以保有其持份土地可供耕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80頁），被上訴人、黃培弘、馬久惠、劉毓忠、廖崇並毅均同意附圖方案（見本院卷二第466至467頁、卷三第83至85頁）。林劉敏常、林天祐於原審表示同意黃培弘所提原物分割方案，超過持份部分願與他人維持共有（見原審卷四第20頁），於本院則未到庭或提出書狀對黃培弘修正其原物分割後所提附圖方案表示不同意見，亦未另具體指明其他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至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王宇軒、廖乃瑩等5人、林燕雪、賴森林、○○○等人，並未指明可受原物分配之位置為何，且除○○○外，其餘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如附表一所示之應有部分比例不高，倘逕按其等人數及各自應有部分比例予以原物分割，將致土地過度細分，部分共有人分得面積亦屬較小，反不利分割後土地之使用與經濟效益。附圖方案編號A、B、B2、C4、D、F、G、I、J、K部分土地，面積仍多達212至5,390.77平方公尺不等，且集中分配於道路兩側，可直接與外界道路連通，其中C4與G，D、I與J，K與F仍相毗鄰而可合併利用，主張變價分割之共有人仍可自由買賣其應有部分或整合該部分之共有人利用土地或出售開發，且張素梅等3人、陳金鳳、林劉敏常、林天祐對於仍維持共有並無意見（見原審卷四第20頁，本院卷三第89至90頁），審酌其等出售意願、土地整體利益及避免土地細分等情，堪認附圖方案所示合併分割方法，足使附圖所示各區塊之共有人得依其意願利用系爭土地，亦有利附圖所示各區塊之意願相同之共有人整合利用土地，以維護全體共有人之利益與系爭土地之經濟效用，且以金錢補償不同區塊位置之價值差異（詳後(四)段所述），應為適當。而本件既採原物分割方案，屬道路用地之附圖所示R1至R6部分依其使用目的即有維持共有之必要，當由兩造共同負擔道路用地之面積，應屬允妥。衡以主張變價分割者，維持共有關係並無礙其等出賣各自之應有部分，亦可避免系爭土地因各共有人細分而減損經濟價值，是考量共有人之利益，應有維持共有關係之客觀必要，其等復未提出其他原物分割方案供本院審酌，是以，附圖方案應屬允當。

　3.從而，審酌系爭土地使用現狀，系爭土地及相鄰土地之經濟效益，共有物之性質、共有人之意願，分得部分之利用價值、經濟效用，各共有人之利益，並兼顧全體共有人之最佳利益及公平原則，爰認系爭土地依附圖方案予以分割，應屬公平及適當。　

(四)又按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為民法第824條第3項所明定。故以原物為分配時，各共有人是否應為補償或受補償，均應以其所受分配者，是否已逾或少於其應有部分為斷，且補償金額之多寡，亦應以應有部分為計算之標準；再共有物原物分割而應以金錢為補償者，倘分得價值較高及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均為多數時，該每一分得價值較高之共有人即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分得價值較低之共有人全體為補償，並依各該短少部分之比例，定其給付金額，方符共有物原物分割為共有物應有部分互相移轉之本旨（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65號、90年度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土地經分割，兩造分別取得之土地，其位置各有不同，其價值自有差異，自應互為找補。經將附圖方案囑託○○事務所鑑定各共有人分得之土地價值及各應相互補償之金額，經該所於000年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檢送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估價報告書外放）及於000年00月00日以(113)○○字第000000000號函覆如附表二所示「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見本院卷三第13 ）。查上開鑑定意見乃該事務所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相關規定，並針對勘估標的進行產權、一般因素、區域因素、個別因素、不動產市場現況等因素分析，並考量當地現況及未來發展，將本件之宗地臨路現況、地形及地勢、時間因素、環境因素等個別條件的因素差異及勘估標的所在區域之條件進行分析及調整，採用比較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而作成鑑定報告（詳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並說明兩造依附圖方案分割後所取得各坵塊土地價值及互為找補金額如附表二所示，核屬客觀可採。爰審酌○○事務所上開鑑定意見，認各共有人應互相補償之金額如附表二所示。

(五)復按共有人自共有物分割之效力發生時起，取得分得部分之所有權。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二、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民法第824條之1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將其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參加人（改制前○○縣○○鄉○○），此有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87、99頁，本院卷三第36、42頁），該抵押權人已參加本件訴訟，依前揭法條規定，此項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在共有物裁判分割後應移存於抵押人即○○○分得之部分。另受告知訴訟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0分之10所設抵押權部分（見原審卷一第77、89頁），業於000年00月00日因清償而塗銷，有前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土地建物查詢資料他項權利部及地籍異動索引可稽（見原審卷三第117、133頁），已無前揭規定適用之問題，爰不贅予列載；又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但書各款規定，乃法律明文規定之法定效果，無庸當事人為任何聲明，縱有所聲明，亦無庸於判決主文內諭知，僅於判決理由中說明為已足，本院自無須於判決主文為諭知，均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本件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前段規定，訴請裁判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且系爭土地應採附圖方案，合併分割如附圖及其說明標示表所示，並按附表二所示金額互為金錢補償。原審未及審酌黃培弘於本院所提附圖方案及金錢補償方案而為不利其判決，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之分割方法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五、末按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而定共有物分割之方法，可由法院自由裁量而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本件雖依黃培弘主張之附圖方案為分割，然因分割共有物之訴係以請求分割共有物之形成權為訴訟標的，當事人提出之分割方法，僅係供法院參考，其分割方法對於各共有人而言，並無勝敗之問題，訴訟費用如完全命形式上敗訴之當事人負擔，有欠公平。因此，本件訴訟費用爰參酌各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諭知由兩造按附表三所示比例負擔，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附表一：

○○市○○區○○段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比例    000地號土地 000地號土地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分之120 無  22 陳慶榮 無 960分之120 

　　

附表二：各共有人應受補償金額配賦表

（新臺幣 　/元）  應受補償人    應為補償 金額合計   鄭瑞明 林天祐 ○○○ 陳慶榮  應為補償人 吳世聰 　6,616  1,361  14,991  3,018 　25,986  劉毓忠  14,885 3,063  33,726  6,790 　58,464  馬久惠  72,238 14,886 163,682 32,955  283,741  張素梅 　1,572 　324 　3,562 　 717 　 6,175  廖乃瑩 　1,709 　351 　3,872 　 780 　 6,712  廖龍印 　1,709 　352 　3,872 　 779 　 6,712  廖崇毅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燕雪 　1,709 　 352 　3,872 　 779 　 6,712  林劉敏常 　2,039 　 420 　4,621 　 930 　 8,010  賴森林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詹蕎福 　6,836  1,407  15,489  3,118 　26,850  劉潤東 　　854 　 176 　1,936 　 390 　 3,356  歐斯陸 　1,709 　 352 　3,872 　 779 　 6,712  王宇軒 　　854 　 176 　1,936 　 390 　 3,356  廖乃菁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廖乃儀 　3,418 　 703 　7,745  1,560 　13,426  陳金鳳  10,553  2,172  23,912  4,815 　41,452  黃培弘  36,206  7,451  82,038 16,518  142,213 應受補償 金額合計  174,840 35,988 396,232 79,775  686,865 

 

附表三：

編號 共有人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1 馬久惠 160分之20  2 鄭瑞明 160分之10  3 劉毓忠 160分之5  4 張素梅 1600分之23  5 廖乃瑩 960分之15  6 廖龍印 960分之15  7 廖乃菁 1920分之60  8 廖乃儀 1920分之60  9 廖崇毅 960分之15  10 林燕雪 960分之15  11 林劉敏常 48000分之895  12 林天祐 320000分之4116  13 張清富律師即○○○遺產管理人 960000分之135952  14 黃培弘 160分之20  15 賴森林 160分之10  16 詹蕎福 160分之10  17 劉潤東 640分之5  18 歐斯陸 320分之5  19 王宇軒 640分之5  20 吳世聰 160分之10   21 陳金鳳 960000分之96268   22 陳慶榮 960000分之27372  

　　 





